
提案内容：
[bookmark: casetitle2]关于推进上海花卉产业发展的提案


※背景情况※
[bookmark: _GoBack]花卉产业是致富农民、服务市民、改善生态的重要载体与支撑。为推动本市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的意见》（以下简称“72号文”），明确到2025年，要将本市建设成国内一流的特色花卉研发中心、种源生产繁育中心、花卉交易中心和家庭园艺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推进上海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上海成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排头兵与先行者，市政协农业界联合闵行区政协、松江区政协、青浦区政协、上海市花卉协会、闵行区花卉协会、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成立课题组，聚焦花卉产业基地、市民园艺中心、花卉市场等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及多场座谈交流，并赴云南、山东、北京等地考察学习。在深入调研、听取意见和学习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本市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
※问题及分析※
1、花卉产业用地矛盾突出
一是花卉生产用地紧缺。受到耕地用途管控制约，花卉生产只能用园地，而本市园地相对较少，花卉产业发展空间受限。二是设施农用地受限。花卉生产基地设施仍以单体塑料大棚为主，现代设施占比仍不高。三是建设用地供给不足。与花卉生产相关的仓储、冷库、包装等配套用地难以满足现有部分花卉生产基地，因地类和建改用地不能满足，难以得到提升性发展。
2、生产研发创新仍需发力
一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市场竞争力的花卉新品种培育和相应配套技术有待加强。二是现代设施花卉产业的花卉种源核心装备和技术依赖进口，设施装备依赖国外专家调试。三是科技人才短缺。农业在用工报酬方面没有优势，难吸引技术人才、产业工人。
3、市场交易体系不够完善
一是花卉营销规模小。本市规模化经营的花卉企业数量少，组织化经营能力弱，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落后，难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72号文”出台至今，“打造市级国际花卉综合交易集散中心”推进情况不理想。二是花卉产业与文创、特色文旅、家庭园艺等产业融合发展不足。三是市民对现有花卉经销主体认可度不高。
4、市民园艺中心运营效率不高
一是场地用房存在瓶颈。近八成市民园艺中心面积不足200平米，利用公园绿地闲置用房的运营企业由于缺少不动产权登记证，难以申请相关经营许可。二是专业人员不足。社区园艺师缺少专业人才和从业资质认定。三是运行成本高。花卉等货源没有源头基地或固定产业链，成本高、损耗大，很多市民园艺中心难以可持续运行。
――――――――――――――――――――――
※建议※
1、加强政策保障
一是用地保障。对存量花卉产业基地制定配套用地专项方案，探索利用复垦地、林地等性质土地开展花卉种植，并建设农业配套设施。加快解决市民园艺中心规划选址、用地属性、场地用房等问题。二是资金保障。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多渠道支持本市花卉产业发展。三是经营保障。建议相关部门为没有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市民园艺中心运营方申请经营许可提供政策，并通过免租减租等方式鼓励市民园艺中心开展公益活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相关行业协会等应支持推动社区园艺师的培训、考核及从业资质认定等。
2、提供科技支撑
一是加大种源创新和设施温室科研投入，改变依赖进口现状，推动关键部件和系统国产化替代。二是将花卉产业技术纳入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体系，面向花企和花农加大实用技术推广力度。引进国内外先进花卉科技，推动国际花卉科技本土化发展等。三是推进“科技+电商”模式，培育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花卉电子商务业态。
3、健全市场体系
加快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花卉交易市场体系，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花谷”新业态，加快打造上海国际花卉综合交易集散中心。充分利用华新镇诸多物流总部集聚及区位优势，通过对青浦华新镇虹桥花谷提升改造，逐步建设成“市级国际花卉综合交易集散中心”，并接续培育本市其他花卉交易中心发展壮大。
4、赋能市民园艺中心
利用市民园艺中心平台，展示花卉新优品种和园艺技术成果，推动花卉产业技术创新与场景化应用。利用公园、高校、园区、交通枢纽的闲置场地，设置具备花卉展销功能的市民园艺中心。支持国企参与市民园艺中心的建设运营，鼓励在市民园艺中心组织党建团建活动。建立花卉产销一体化机制，组织成立花卉产业联盟等民非组织，直接通过花卉生产基地或者花卉产业集散中心，为市民园艺中心提供低价格、一站式采购和配送服务，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鼓励线下展示和线上销售相结合，促进市民园艺中心的市场化运营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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